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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05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已经2004年4月28日国务院第4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

年5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和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

交通影响评价，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确定管理目标，制定实施方案。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 

         第四条 机动车的登记，分为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五条 初次申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应当向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申请

机动车注册登记，应当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五）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不属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规定免予安全技术检验的车型的，还应当提供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第六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

更登记： 

　　（一）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的； 

　　（二）更换发动机的； 

　　（三）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 

　　（四）因质量有问题，制造厂更换整车的； 

　　（五）营运机动车改为非营运机动车或者非营运机动车改为营运机动车的； 

　　（六）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迁出或者迁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区域的。 

　　申请机动车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凭证，属于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第（五）项情形之一的，还应当交验机动车；属于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之一的，还应当同时提交机动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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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区域内迁移、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单位名称）或者联系方式变

更的，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第七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转移登记。 

　　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当事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三）机动车登记证书； 

　　（四）机动车行驶证。 

　　第八条 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作为抵押物抵押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

抵押登记。 

　　第九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报废期满的2个月前通

知机动车所有人办理注销登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报废期满前将机动车交售给机动车回收企业，由机动车回收企业将

报废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销。机动车所有人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告该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 

　　因机动车灭失申请注销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本人身份证明，交回机动车登记证

书。 

　　第十条 办理机动车登记的申请人提交的证明、凭证齐全、有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办理登记手续。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机动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机动车登记。 

　　第十一条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丢失或者损毁，机动车所有人申请补发的，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和申请材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与机动车登记档案核实后，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补发。 

　　第十二条 税务部门、保险机构可以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办公场所集中办理与机动车有关的税费缴纳、保险合

同订立等事项。 

　　第十三条 机动车号牌应当悬挂在车前、车后指定位置，保持清晰、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拉机及

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牌号，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应当粘贴在机动车前窗右上角。 

　　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不得影响安全驾驶。 

　　第十四条 用于公路营运的载客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应当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交通

警察可以对机动车行驶速度、连续驾驶时间以及其他行驶状态信息进行检查。安装行驶记录仪可以分步实施，实施步骤

由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第十五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由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施。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标准对机动车进行检验，对检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行资格管理和计量认证管理，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设备进行

检定，对执行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由国务院公安部门会同国务院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定。 

　　第十六条 机动车应当从注册登记之日起，按照下列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一）营运载客汽车5年以内每年检验1次；超过5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二）载货汽车和大型、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10年以内每年检验1次；超过10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三）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6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过6年的，每年检验1次；超过15年的，每6个月检验1

次； 

　　（四）摩托车4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过4年的，每年检验1次； 

　　（五）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每年检验1次。


